
苗栗縣公館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案總說明 

    「苗栗縣公館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於一

0六年六月一日制定，雖於一 0六年十一月一日修正公布第六條、第八條、第

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增訂第二十二條之

一、第二十三條之一，惟仍有若干條文尚有牴觸上級法令或不周窒礙之處。為

符合上級法令規範、提昇經營績效及民眾權益之保障，實有修正之必要，經彙

集各鄉鎮資料併實務運作經驗及相關機關團體對於本條例之建議，爰擬具「苗

栗縣公館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為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限定公墓墓地（基）之使用，

其面積不得超過八平方公尺。（第六條） 

二、紀念館之使用配合民眾預購之需要，將亡者修正為使用者，並明確規

範購買及使用櫃(牌)位時應檢附文件，明確規定紀念館使用規費繳納

方式，及使用櫃(牌)位設施（入館）程序。（第二十條） 

三、新增得辦理預售服務之規定，並規定已使用櫃位及牌位，不得要求換

位，及中途遷出方式。（第二十一條） 

四、修正紀念館建築物供奉存放骨灰 (骸)及牌位至該建築物自然老舊不能

修復時止，並增列使用權終止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修復之認定暨建築

物喪失存放骨灰(骸)功能時之後續處理規定。（第二十三條之一） 

五、為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將低收入戶改為對象至

「各直轄市、縣(市)當年度冊列在案各款、各類之低收入戶者」，並

納入民防法規定之民防人員（含義警、義消）因公殉職者得無償使用

本鄉殯葬設施。（第三十一條） 

六、放寬紀念館之存放設施使用費，收費基準。（第三十五條） 

七、 增訂本條文第四款優惠條件。（第三十六條） 

八、 修正本條例附件三追思紀念館家族式櫃位收費基準。 



苗栗縣公館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申請使用公墓

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醫師開立之死亡證

明書正本或檢察官

驗屍證明書正本。 

二、申請人（限親屬）

之印章及身分證影

本。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申請

並繳納使用費，經會同

本所殯葬設施管理人員

（以下簡稱管理員）至

選定位置確認無誤，並

由本所核發埋葬許可證

後，始得進行營葬。 

第四條   申請使用公墓

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醫師開立之死亡證

明書正本或檢察官

驗屍證明書正本。 

二、申請人（限親屬）

之印章及身分證影

本。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申請

並繳納使用費，經會同

本所殯葬設施管理人員

（以下簡稱管理員）至

選定位置確認無誤，並

由本所核發埋葬許可證

後，始得進行營葬工

作。 

文字修正。 

第六條   公墓墓地

（基）之使用，其面積

不得超過八平方公尺，

但二棺以上合葬者，每

增加一棺得放寬四平方

公尺；其屬埋葬骨灰

者，每一骨灰盒（罐）

用地面積不得超過零點

三六平方公尺。 

第六條   公墓墓地

（基）之使用，其面積

不得超過八平方公尺，

但二棺以上合葬者，每

增加一棺得放寬四平方

公尺；其屬埋葬骨灰

者，每一骨灰盒（罐）

用地面積不得超過零點

三六平方公尺。 

本鄉既存未規劃墓區及

墓基之公墓，其埋葬屍

體之墓基得放寬至十六

平方公尺。 

為符合殯葬管理條例第

二十六條規定，爰刪除

本條第二項。 

第八條   公墓內現有墳

墓棺柩、屍體或骨灰

（骸），經本所核准或

依法遷葬者，始得起

第八條   公墓內現有墳

墓棺柩、屍體或骨灰

（骸），非經本所核准

起掘者，不得起掘，但

明確規範應檢附文件，

並增加不得再葬規定。 



掘，起掘後不得撿(洗)

骨再葬。 

前項申請起掘，墓主應

於預定起掘七日前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本所提出申請：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

件或有紀事之戶籍資

料。 

二、受葬者相關戶籍資

料（如因年代久遠無相

關戶籍資料者，得代以

與受葬者關係證明文件

並出具願負擔一切相關

法律責任之聲明）。 

三、墳墓照片（墓碑近

照、墳墓全景各一

張）。 

依法遷葬者，不在此

限。 

前項申請起掘，墓主應

於預定起掘七日前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本所提出申請： 

一、申請人身分證、印

章及與受葬者關係證明

文件。 

二、受葬者相關戶籍資

料（如因年代久遠無相

關戶籍資料，得以與受

葬者關係證明文件代

之）。 

三、墳墓照片（墓碑近

照、墳墓全景各一

張）。 

第十九條   紀念館之存

放設施分為骨灰（骸）

存放設施（以下簡稱櫃

位）及祖先牌位（以下

簡稱牌位）。  

第一條 紀念館未經苗栗縣政府

核准啟用前，紀念館存

放設施均不得展開預售

及預約等服務。 

第十九條   追思紀念館

（以下簡稱紀念館）之

存放設施分為骨灰

（骸）存放設施（以下

簡稱堂位）及祖先牌位

（以下簡稱牌位）。  

紀念館未經縣政府核准

啟用前，殯葬存放設施

均不得展開預售及預約

等服務。 

文字修正，並將存放設

施改為櫃位及牌位。 

第二十條   申請使用紀

念館之存放設施應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

件或有紀事之戶籍資

料。 

二、申請人與使用者關

係之身分證明文件。 

第二十條   申請使用紀

念館之存放設施應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印

章。 

二、亡者死亡證明書或

相關戶籍資料。 

三、火化證明書（遷葬

1. 本條文配合第二十一

條預購之需要，將亡

者修正為使用者，並

參照內政部103 年 6 

月 12 日台內民字第

1031764083 號公告

修正骨灰（骸）存放

單位使用權買賣定型

化契約範本規定，明



三、使用者死亡證明書

或戶籍資料。 

前項屬年代久遠無法取

得戶籍資料者，經敘明

理由並出具願負擔一切

相關法律責任之聲明

者，得予受理申請。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辦理

並繳清規費後領取櫃、

牌位使用證明書。 

第三項規費包含使用費

及管理費，均採一次繳

清方式，使用費於申請

時繳納，管理費於入館

時繳納。 

指定使用人需使用櫃位

時，應持櫃位使用證明

書及火化許可證明（或

起掘許可證明或遷出證

明或其他相關證明，國

外運回者應附通關證

明，預購者除前段文件

外應持死亡證明書或除

戶謄本）向紀念館服務

中心辦理櫃位使用手

續。 

牌位一律由本所統一製

作並發放使用，其規

格、材質、樣式申請人

不得任意變更。 

者則為起掘或撿骨證

明）。 

申請人於紀念館管理室

（以下簡稱管理室）選

擇登記堂（牌）位，繳

納使用費後，即領取堂

（牌）位使用證明書

（以下簡稱證明書），

並據以向管理室洽辦骨

灰（骸）罐或牌位入館

事宜。 

牌位一律由本所統一製

作並發放使用，其規

格、材質、樣式申請人

不得任意變更。 

確規範購買及使用櫃

(牌)位時應檢附文

件，以避免民眾疑

義。 

2. 文字修正將堂位改為

櫃位，管理室改為服

務中心。 

3. 第四項新增紀念館使

用規費包含使用費及

管理費，及繳納方式

之規定。 

4. 明確規定使用櫃(牌)

位設施（入館）程

序。 

第二十一條   紀念館櫃

位得辦理預售服務，其

使用權非三等血親不得

轉讓。 

前項轉讓或經核准使用

第二十一條   已入館使

用堂（牌）位五年內或

已取得證明書而尚未入

館安置者，因故需更換

堂（牌）位時，得申請

更換並補足使用費差額

1. 因應民意預購之需

求、提昇經營績效並

參酌鄰近鄉鎮(頭份

市、竹南鎮、通霄鎮

等)殯葬設施使用管

理條例，修正得辦理



而尚未入館安置因故需

更換櫃位者，得持使用

證明書向服務中心申

請，經核准後始得轉讓

或更換，但以一次為

限。 

申請更換櫃位者應繳納

作業費參仟元，如係不

同等級間之更換差額，

其差額申請人應補足或

核予退還。 

已入館安置之骨灰

（骸）罐及牌位，奉祀

者如中途申請遷出，應

向本所申請遷出證明，

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

還。遷出後，如欲再行

進館安置者，亦應依前

條規定重新辦理申請及

繳費。 

申請遷出骨灰（骸）罐

及牌位者，應檢附下列 

文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

件。  

二、申請人與使用者關

係之身分證明文件。 

及繳納作業費參仟元，

經核准後始得更換，但

以同型堂（牌）位一次

為限，其不同等級間之

差額應予退補。 

已使用超過五年需更換

或入館後中途退位遷

出，欲再遷入者，需重

新申請 

預售服務之規定，並

規定使用權非三等血

親不得轉讓。 

2. 刪除已入館使用櫃

（牌）位五年內得申

請更換櫃（牌）位之

規定。 

3. 新增已使用櫃位及牌

位，不得要求換位之

規定。 

4. 新增已使用櫃位及牌

位中途遷出時，應申

請辦理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

刪除) 

經核發使用證明書之

櫃、牌位未使用前，得

以書面申請解除使用契

約，已繳納之使用費依

下列各款規定於核准後

三十日內退還之： 

一、於發給使用證明書

之日起十四日以內申請

第二十二條   預訂紀念

館之堂（牌）位，應於

申請時一次繳清費用，

並發給證明文件，但入

館使用時需檢附本自治

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之文件，

向管理室洽辦入館事

宜。 

已預訂堂（牌）位未使

紀念館規費及入館應檢

附文件已於第二十條修

訂規範，爰刪除本條第

一、三項規定。 



者，退還已繳付之全部

費用。 

二、於發給使用證明書

之日起超過十四日至三

個月以內申請者，退還

已繳付費用百分之九

十。 

三、於發給使用證明書

之日起超過三個月至一

年以內申請者，退還已

繳付費用百分之八十。 

四、於發給使用證明書

之日起超過一年至三年

以內申請者，退還已繳

付費用百分之七十。 

五、於發給使用證明書

之日起超過三年以上申

請者，退還已繳付費用

百分之六十。 

用前，得以書面申請退

還使用權，已繳費用依

下列各款規定於核准後

三十日內退還之： 

一、於發給證明文件之

日起十四日以內申請

者，退還已繳付之全部

價金。 

二、於發給證明文件之

日起超過十四日至三個

月以內申請者，退還已

繳付之全部價金百分之

九十。 

三、於發給證明文件之

日起超過三個月至一年

以內申請者，退還已繳

付之全部價金百分之八

十。 

四、於發給證明文件之

日起超過一年至三年以

內申請者，退還已繳付

之全部價金百分之七

十。 

五、於發給證明文件之

日起超過三年以上申請

者，退還已繳付之全部

價金百分之六十。 

前項全部價金包含使用

費及管理費。 

第二十三條之一   紀念

館建築物內供存放骨灰 

(骸 ) 及牌位設施至該

建築物自然老舊不能修

復時止。 

前項期間，如因不可抗

力或其他事故致紀念館

建築物喪失存放骨灰

第二十三條之一   紀念

館堂（牌）位使用年限

最長五十年為限，以入

館之日起算，複數櫃位

以第一罐入館起算。 

前項使用期限屆滿前，

應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二

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方式

1. 為因應民眾及民意代

表多次反應本鄉紀念

館使用年限應改為永

久使用。爰參照內政

部103年6月12日台內

民字第1031764083 

號公告修正骨灰

（骸）存放單位使用

權買賣定型化契約範



(骸)及牌位功能，而不

能修復或修復顯有重大

困難時，使用權視為終

止。 

前二項建築物是否為不

能修復或修復顯有重大

困難，由本所洽請公正

之專業機構或公會認

定。  

經認定不能修復或修復

顯有重大困難時，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申請人

收到通知後應於三個月

內將骨灰(骸)罐或牌位

領回，如屆滿後未領回

者，再次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申請人於通知收

到後三個月內仍未領回

時，本所得將申請人之

骨灰（骸）存放單位內

之骨灰 (骸 ) 罐或牌位

移除，並依殯葬管理條

例第二十八條規定處

理。 

處理之。 本第三條，修正本條

第一項為紀念館建築

物供奉存放骨灰 

(骸 )及牌位至該建

築物自然老舊不能修

復時止。 

2. 修正第二項，改為紀

念館建築物不能修復

或修復顯有重大困

難，使用權視為終

止，避免交易糾紛。 

3. 參照內政部103年6月

12日台內民字第 

1031764083 號公告

修正骨灰（骸）存放

單位使用權買賣定型

化契約範本，增列第

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建築物是否為不能修

復或修復顯有重大困

難時處理方式，以符

公平交易，並避免交

易糾紛。 

第二十九條   紀念館之

櫃、牌位存放情形每年

至少實施定期盤點一

次，必要時得不定期盤

點。 

第二十九條   紀念館之

堂（牌）位存放情形每

年至少實施定期盤點一

次，必要時得不定期盤

點。 

文字修正，改堂位為櫃

位。 

第三十一條   符合下列

各情形之一者，得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無

償使用殯葬設施，含公

墓及骨灰（骸）存放設

施，其安置（葬）位置

由本所指定，申請人不

得異議： 

第三十一條   符合下列

各情形之一者，得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無

償使用殯葬設施，其安

置（葬）位置由本所指

定，申請人不得異議： 

一、設籍本鄉之現役軍

人、警察、消防人員或

1. 明確規範無償使用殯

葬設施之種類，刪除

本條第一項第一款設

籍之規定，並新增適

用對象，民防法規定

之民防人員（含義

警、義消）。 

2. 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二



一、設籍本鄉現役軍

人、警察、消防人員、

民防法規定之民防人員

（含義警、義消）或公

務人員因公殉職者。 

二、亡者為當年度各直

轄市、縣（市）冊列在

案之各款、各類低收入

戶。 

三、本鄉轄內因故死亡

之無主屍骨（灰、

骸）。 

本鄉轄內私有土地供作

本鄉公墓使用者，其土

地所有權人本人或直系

血親申請於該土地營葬

時，得免收取使用費。 

公務人員因公殉職者。 

二、亡者為本鄉當年度

冊列在案之第一款低收

入戶。 

三、本鄉轄內因故死亡

之無主屍骨（灰、

骸）。 

本鄉轄內私有土地供作

本鄉公墓使用者，其土

地所有權人本人或直系

血親申請於該土地營葬

時，得免收取使用費。 

款低收入戶適用對

象，以符合殯葬管理

條例第二十一條之一

規定。 

第三十四條   （刪

除）。 

第三十四條   紀念館之

堂（牌）位之使用費

（內含管理費），採一

次收取方式辦理。 

本條紀念館使用規費及

繳納方式，已修正規定

於第二十條第四項，爰

刪除本條文。 

第三十五條   符合下列

各款情形者，收費基準

如附表三： 

一、本鄉籍亡者且設籍

於本鄉連續達六個月以

上者。 

二、出生設籍於本鄉之

亡者。 

三、亡者雖非設籍於本

鄉，但其配偶或直系血

親為本鄉鄉民且設籍本

鄉累計達五年以上者。 

四、本鄉鄉民設籍連續

達三年以上之本人或其

配偶。 

五、埋葬於本鄉境內墳

墓之亡者，且能提出本

第三十五條   申請使用

紀念館之堂（牌）位應

繳納使用費，收費基準

如附表三，申請條件如

下： 

一、本鄉籍亡者且亡故

時戶籍設於本鄉且連續

達六個月以上者。 

二、出生戶籍於本鄉之

亡者。 

三、亡者雖非設籍於本

鄉，但其配偶或直系血

親為本鄉鄉民且設籍本

鄉累計達二十年以上

者。 

非依前項條件申請者，

1. 因應預購之需求，並

納入原埋葬於本鄉境

內墳墓起掘後入館安

置者，爰修正放寬本

條各款適用條件。 

2. 修正未符合第一項各

款規定者，其使用費

以附表三收費基準二

倍計算。 



鄉墳墓起掘證明者。 

未符合前項各款規定，

申請使用紀念館各類存

放設施者，其使用費依

附表三收費基準二倍計

算。 

其收費基準係以二倍費

用計算。 

第三十六條   符合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申請

使用紀念館之櫃、牌

位，其使用費依附表三

收費基準之百分五十計

算： 

一、適用本自治條例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之亡者，其親

屬如不使用本所指定之

櫃、牌位，而欲另選擇

櫃、牌位者。 

二、亡者為本鄉仁安村

（紀念館所在地）村民

且設籍連續達二年以上

或出生設籍於仁安村

者。 

三、亡者為本鄉大坑村

民居住於苗 119甲縣道

（沿山道）以東，塘角

橋農路以北區域內且設

籍連續達二年以上或出

生設籍於該區域者。 

四、設籍於本項第二、

三款之村民連續達三年

以上之本人或其配偶。 

五、埋葬於本鄉第 11公

墓，且位於隘寮追思紀

念館對外聯絡道路以南

區域內之亡者，欲新安

置於紀念館者。 

第三十六條   符合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申請

使用紀念館之堂（牌）

位之收費，依附表三之

百分五十計算： 

一、申請人為本鄉當年

度列冊有案之第二、三

款低收入戶，亡者為其

配偶或直系血親。 

二、本自治條例第三十

一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

亡者，其親屬如不欲使

用本所指定之堂（牌）

位而另擇定者。 

三、亡者為紀念館所在

地（本鄉仁安村）村民

且設籍連續達三年以上

者。 

前項均不適用本自治條

例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為因應民眾及民意代表

反應，並經本鄉財產審

議委員會議決議，刪除

及修正本條第一項各款

適用條件，並修正本條

文優惠不適用之存放設

施。 

新增因家庭因素依個案

優惠規定。 



因家庭因素致繳納紀念

館規費有困難，經提出

申請減免者，依個案情

況優惠處理。 

第一、二項優惠均不適

用於紀念館一樓地藏王

菩薩後方佛壇特區櫃位

及家族式櫃位。 

第三十七條   （刪

除）。 

第三十七條   一次申請

使用（含預訂）多個紀

念館之堂（牌）位者，

收費方式如下： 

一、申請二個堂（牌）

位者，以收費標準九五

折計算。 

二、申請三至五個堂

（牌）位者，以收費標

準九折計算。 

三、申請六至七個堂

（牌）位者，以收費標

準八五折計算。 

四、申請八個以上堂

（牌）位者，以收費標

準八折計算。 

前項收費方式，申請使

用家族式堂位者，不適

用之。 

本條不適用刪除。 

第三十八條   櫃（牌）

位使用證明書如遺失、

破損等情事，需補發或

更換者，應提出申請並

繳納費用新台幣貳百元

整。 

第三十八條   堂（牌）

位使用證明書如遺失、

破損等情事，需補發或

更換者，應提出申請並

繳納費用新台幣貳百元

整。 

文字修正，改堂位為櫃

位。 

附表三 修正紀念館家族

式櫃位存放設施使用收

費基準 

  



 

附表三 公館鄉隘寮追思紀念館存放設施使用收費基準表(修正) 

(一)個人骨骸櫃                               計費單位：新台幣 

樓/層別 使用費 管理費 備註 

四樓 
1、4層 40,000元 10,000元 

 
2、3層 50,000元 10,000元 

(二)個人骨灰櫃                                      

樓/層別 使用費 管理費 備註 

一樓 

第 1~2、8~9層 25,000元 10,000元 

 第 3、7 層 30,000元 10,000元 

第 4、5、6層 35,000元 10,000元 

二樓 

第 1~2、8~9層 25,000元 10,000元 

暫無設施 第 3、7 層 30,000元 10,000元 

第 4、5、6層 35,000元 10,000元 

三樓 

第 1~2、8~9層 25,000元 10,000元 

暫無設施 第 3、7 層 30,000元 10,000元 

第 4、5、6層 35,000元 10,000元 

(三)雙人式骨灰櫃                                      

樓/層別 使用費 管理費 備註 

一樓 

第 1~2、8~10層 50,000元 20,000元 

 第 3、7 層 60,000元 20,000元 

第 4、5、6層 70,000元 20,000元 



四樓 

第 1~2、8~9層 50,000元 20,000元 

 第 3、7 層 60,000元 20,000元 

第 4、5、6層 70,000元 20,000元 

(四)一樓大殿佛壇特區櫃位                                      

層別 使用費 管理費 備註 

骨灰櫃 

第 1~2、8~10層 125,000元 10,000元 

 第 3、7 層 150,000元 10,000元 

第 4、5、6層 175,000元 10,000元 

(四)家族式櫃位                                    

樓別/組別 使用費 管理費 備註 

一樓 

6罐/組 250,000 60,000 
因採取固定式

櫃位，故全數

以骨灰罐安厝 

12罐/組 500,000 120,000 

18罐/組 750,000 180,000 

四樓 

6罐/組 250,000 60,000 
因採取固定式

櫃位，故全數

以骨灰罐安厝 

12罐/組 500,000 120,000 

18罐/組 750,000 180,000 

(五)祖先牌位                                      

樓層 使用費 管理費 備註 

一樓 10,000元 6,000元  

 


